十一届省委郑州航空港区党工委

第六轮巡察完成进驻

    按照党工委巡察工作部署，截至3月24日，十一届省委郑州航空港区党工委第六轮巡察完成进驻工作。本轮巡察共5个巡察组，对明港办事处党工委、龙王办事处党工委、银河办事处党工委、新港办事处党工委、投资促进局、商务和口岸管理局、纪检监察工委机关、组织人事部开展常规巡察，巡察时间为3月20日至4月30日。

巡察期间，各巡察组均开通举报电话、电子邮箱，并在被巡察单位办公区及人员集中区域设立举报信箱，主要受理被巡察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，以及关键重要岗位领导干部违反党的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、廉洁纪律、群众纪律、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问题举报。接收来电时间为工作日工作时间，受理截止日期为4月23日17:30。对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事项，按规定转被巡察单位或有关部门办理。巡察期间，还可以通过手机扫描"码上巡"二维码向巡察组反映问题。
    欢迎被巡察单位和社会各界对巡察工作和巡察干部进行监督。监督电话分别是：区纪检监察工委监督举报电话 （0371）12388；区组织部监督举报电话：（0371）12380。


十一届省委郑州航空港区党工委

第六轮巡察各巡察组联系方式一览表

	巡察组
	巡察对象
	举报反映方式

	党工委第一巡察组
	明港办事处党工委

龙王办事处党工委
	举报电话：15538166015

举报信箱：龙王办事处门卫室西墙，龙安社区1号院、2号院、3号院、5号院、6号院，龙祥社区1号院、2号院、3号院、5号院、6号院。
电子邮箱：15538166015@163.com

	党工委第二巡察组
	银河办事处党工委

新港办事处党工委
	举报电话：15538162659
举报信箱：新港办事处、富田兴和苑、恒源新城、恒升新城、银河办事处、文园社区、裕荣社区 、兰馨社区、沁芳社区等。
电子邮箱：15538162659@163.com

	党工委第三巡察组
	投资促进局

商务和口岸管理局
	举报电话：15538163662

举报信箱：商务和口岸管理局办公大楼西侧大厅；综合办公区2号楼11楼、12楼步梯间。
电子邮箱：15538163662@163.com

	党工委第四巡察组
	纪检监察工委机关
	举报电话：15538169309
举报信箱：航空港区新港大道与舜英路交叉口东南角兴瑞汇金国际6号楼纪检监察工委机关北门最东侧。
电子邮箱：15538169309@163.com

	党工委第五巡察组
	组织人事部
	举报电话：15538169092

举报信箱：兴瑞汇金国际A1号楼7楼楼梯口、区政务服务中心中楼三楼楼梯口、越发办公区3号楼一楼楼梯口。

电子邮箱：15538169092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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